
重庆经营性公共场所要依法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产品名称 重庆经营性公共场所要依法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
可证

公司名称 美到美成（重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件

规格参数 美到美成:工商代办
江北区:卫生许可证
九龙坡区:公司注册

公司地址 重庆市九龙坡、沙坪坝、江北、渝北、渝中、两
江、南岸、巴南等全市均可办理

联系电话 13350358603 13350358603

产品详情

为创造良好的公共场所卫生条件，预防疾病，保障人体健康，国家对经营性公共场所实行
卫生许可准入制度。 申办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不收取任何费用。未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
可证开展公共场所经营活动的，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14条，《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35条处以500-3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一、《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下列场所属于纳入卫生监督管理的公共场所
：

（一）宾馆、旅店、招待所、车马店，（饭馆、咖啡馆、酒吧、茶座2016年2月3日国发〔
2016〕12号《国务院关于整合调整餐饮服务场所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的决定》划转市场局监管，只需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

（二）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

（三）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



（四）体育场（馆）、游泳场（馆）、公园；

（五）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

（六）商场（店）、书店；

（七）候诊室、候车（机、船）室、公共交通工具。

第三条 公共场所的下列项目应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

（一）空气、微小气候（湿度、温度、风速）；（二）水质；（三）采光、照明；（四）
噪音；（五）顾客用具和卫生设施。

公共场所的卫生标准和要求，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制定。

第八条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外的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及时向卫生行
政部门申请办理“卫生许可证”（不少地区已由“行政审批服务局”统一许可）。“卫生
许可证”有效期四年。

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公共场所经营者申请卫生许可证的，
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卫生许可证申请表；

(二)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

(三)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

(四)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

(五)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六)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委行政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还应当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

三、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27号
），《国务院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国发〔2015〕62号）
规定，《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改为后置审批。即，公共场所举办者应先依法取得“营业
执照”，凭营业执照和《细则》23条规定的所需材料申请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四、《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
2021〕7号）规定，制作并公布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许可条件和所需
材料。对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许可决定。

综上，经营性公共场所取得卫生许可证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所列内容和《营业执照》直接到当地政务大厅申请（申请表在政
务大厅领取或其网站下载）；第二种是按照当地公示的“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承诺制材
料”做好准备，到当地政务大厅当场出证。但事后符合与承诺不符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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